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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说文解廉】 举直错枉

【纪法课堂】 同样是诬告陷害，为何处理结果

不同？



★说文解廉★

举直错枉

★释 义★

举：选拔。直：正直，指正直之人。错：

通“措”，废弃，放弃。枉：弯曲，比喻邪恶

之人。起用正直贤良，罢黜奸邪佞人。亦作“举

直厝枉”、“举直措枉”。

★出 处★

《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

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隶释·汉巴郡太守樊敏碑》：“举直错枉，

谭思旧制。”《后汉书·杨彪传》：“今天下

缨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

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唐·权德

舆 《陆宣公〈翰苑集〉序》：“其在相位也，

推贤与能，举直措枉。”

★故 事★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他善



于纳谏，任用正直刚毅的大臣，远离奸佞。贞

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

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结果，

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

集功名列第一，得到了重赏。 封赏完了以后，

唐太宗说：“今天论功行赏，大家有什么意见

尽管讲出来。”淮安王李神通说：“陛下，臣

带兵打仗，舍生忘死，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只是端坐朝中，舞文弄墨而已，功劳却排在最

前面，臣心里不服。” 唐太宗说:“你们是有

功劳，但房玄龄运筹帷幄，把握全局，你们只

是具体执行而已，所以他功劳最大，当然应该

排在第一。”淮安王李神通惭愧而退，其他大

臣也无话可说。

★评 析★

孔子说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大到

国家，小到几十个人的单位，民服则人和，人

和则事顺。只有让“民服”，才有利于推行各种

政策和措施，从而做到政通人和、和谐发展。

怎样才能使“民服”？孔子认为任用正直无私

的人，老百姓就会服从。今天，选贤任能、任



人唯贤，是我们正确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正

直贤能的干部以事业为重，不图名、不图利，

有困难上，有利益让，令人可敬可佩。相反，

如果用人不当，就会造成一窝黑，甚至会造成

无法弥补的后果。误用了一个马谡，失去了一

个街亭，输了一场战争，毁了一个国家。误用

了一个品行能力低下的干部，很可能会对一个

部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方造成重大损失。

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能不能做到任人唯贤、德

才兼备，直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纪法课堂★

同样是诬告陷害，为何处理结果不同？

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个人臆造……一切

只因心中有怨气，想要泄私愤。从以下两起企

业人员诬告陷害公职人员案件，分析同样是诬

告陷害，为何处理结果不同？

1.苏州市某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负责人岳惠芳及其妻子的堂弟周晓伟，因

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立案

侦查并刑事拘留；

2.宜兴市某广告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欣因对

他人诽谤，被宜兴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七日。

两起案件都是对被举报的公职人员心生怨

恨，且在听闻其“近期可能提拔的消息”后实

施了有关行为。如此任性妄为，无异于给自己

“挖坑”。

对于通过正规渠道且在受理范围内的检举

控告，纪检监察机关都将依规依纪依法接收。

岳惠芳等 3 人的相关信访举报件都是通过邮寄

信件方式反映，且反映对象是公职人员。因此，



在收到信访举报件后，拥有受理权限的纪检监

察机关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和信访举报工作有关

规定启动工作程序。

本以为“报复”成功的举报人，却没想到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经初步核实，发现举报

件反映的问题失实，且举报人存在涉嫌诬告陷

害行为，遂启动相应查证。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明

确，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

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

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但有人提出疑问，

同样是诬告陷害公职人员，为何一个涉嫌诬告

陷害罪，另一个构成诽谤？

这要结合具体情形分析研判的结果，“一个

涉嫌犯罪，一个接受行政处罚。”上述两种定

性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诬告陷害的有关

规定：

刑法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

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

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

理处罚的行为处以行政处罚。

结合案例来看，岳惠芳和周晓伟为增加举

报的“可信度”，先后编造关于无锡某开发区

管委会领导经常出入的私人会所及其照顾某公

司工程的照片，随后又将网上搜索到的举报信

范文张冠李戴，在加入个人臆造的内容后，连

同所拍照片制作成 6 封匿名举报信，分别寄给

江苏省纪委监委、无锡市纪委监委。

不难判断，岳、周二人的一番操作指向明

确，意在把“与工程中标公司有利益关系、出

入私人会所、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混乱”

等问题强加在被举报人身上。而这些“证据”

足以使当事人受到刑事追究。基于行为情节的

严重性，定性为诬告陷害。

相较而言，陆欣编造匿名举报信的意图是

阻止宜兴市某国有企业领导提拔。因所反映的

作风问题，哪怕属实也不至于让当事人受到刑

事追究，只会对被举报人的名誉造成影响，缺

乏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主观故意，因此构成诽

谤。



纪检监察机关对属于诬告陷害的，都会依

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或者移交有关机关依法

处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因岳惠芳等人非党

员且非公职人员的身份，只受到当地公安部门

处理。若是公职人员涉嫌诬告陷害的情况呢？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他

们会先受到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再依据情形轻

重，决定是否移交公安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处理。

“诬告陷害行为不仅浪费信访举报资源，

增加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成本，更容易引发‘劣

币驱逐良币’甚至‘逆淘汰’现象。”纪检监

察机关在畅通检举控告渠道、营造良好监督环

境的同时，必须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为干

事创业者撑腰，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